纸质材料报送一览表及相关要求

（一）申报评审高教系列职称者需提交以下材料
 1.《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一式两份（附件3，电子版填写后自行A3纸双面打印，中缝订钉装订，填写的科研教学项目、获奖、文章、课时等与附件4简明登记表内容保持一致）
注意事项：《申报表》第3页-5页授课、教学考核等项目均需本人至医院教育处审核盖章，第5页教务处和高教所审核意见由医院统一至学校审核盖章，第6页-8页科研项目、科技奖励、论文著作情况等项目均需本人至医院科研处审核盖章，第8页科技处审核意见由医院统一至学校审核盖章，第9页年度考核一栏由人力资源部统一填写；第10页所在党支部（教研室）意见一栏由本人所在党支部或教研室填写具体意见，党支部书记或教研室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
2.《高教系列任职资格评审简明情况登记表》一式一份（附件4）
注意事项：此表教学工作情况和教学考核情况需本人至医院教育处审核盖章（要求用A3纸先打印1份）；
    3.申报材料封面、总目录（封面统一制作成白色，总目录页用粉色A4纸）；
    4.《申报人诚信承诺书》（附件1，请手写签字）；
5.申报人员思想政治、师德师风表现考核表（附件2）；
6.各种证书复印件，包括：学历（位）证书、继续教育证书（含公需科目学习证明）、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及聘任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班主任、留学生带教、访学/进修经历、社会任职、科研成果证书、获奖证书等（此项需建子目录，子目录页用粉色A4）。（注：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要经教育部认证,博士后应提供出站证明）
[bookmark: _GoBack]7.《安徽省高校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总成绩表》（附件6）；
8. 述职报告（本人签名）和评议意见表（附件8，）复印件，评议意见表先填写个人信息和述职主要内容（保证在一页纸范围内），待医院盖章后复印；
9.承担科研、教研任务的项目书复印件
注意事项：需建子目录，子目录页用粉色A4。提供立项文件，参与项目同时还需提供项目任务书（参与人栏需要主持人签字确认排名），需医院教育处或科研部审核盖章。项目阶段性成果附后，材料重复的注明。阶段性成果是论文的要查验，结题的结题报告需医院教育处或科研部或创新创业学院审核盖章。（材料可以在侧边贴小标签，方便查看），
    10.检索报告和验证报告原件，任现职以来的论文和论著复印件
注意事项：需建子目录，子目录页用粉色A4，并注明论文相应的类别（如三类，一作（第1））。论文需要检索，并出具有国家一级科技查新资质的单位的检索报告或验证报告。三类及以上论文检索请提前到安医大图书馆或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检索，并出具检索报告。对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在出具检索报告时，可提供该论文的分区、影响因子及论文引用次数。三类以下其它公开发表的论文需在校图书馆做论文验证报告。
11. 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队伍建设方面的文字材料，申报教授职务者提供学术讲座及指导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情况表（附件8）及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如硕导证明等，相关材料需经医院相关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12.《代表作同行专家鉴定意见表》复印件。
13.《代表作文字复制比检测结果一览表》（附件9），及《学术文献相似性检测报告单》复印件；
14.继续教育学时申报认定表（附件10）；
15.年度考核结果认定表（附件11）
16.其他有关材料。
17.教学任务书（教学课表）。
（二）材料报送相关要求
1.请拟申报人员将以上申报材料的1-17项材料按顺序装袋贴封面（参照附件13）于10月10日（周二）前提交到本部行政楼六楼接待室，逾期不予受理。
2.上述提交的纸质材料暂时不要装订(用夹子夹)，待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以上3-16项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封面统一制作成白色，提交至人力资源部。（三）其他注意事项
    1.承担留学生教学任务的学科，请出具任期内承担课程教学或实习带教任务的证明，由所在教研室、教育处、学校国教院审核盖章。
2.计入科研业绩的通讯作者论文，需出具指导老师证明（由研究生工作部盖章），或者论文第一作者参与通讯作者主持的三类以上研究项目，出具批件、项目任务书，参与人栏需主持人签字确认排名（由科研部审核盖章）。
3.作为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的论文必须挂项目基金号。
4.检索报告、验证报告需提交原件，放在论文前面。作为业绩的材料请置于各项前面，有价值的支撑材料附后。
5.检索不到的教学论文，请提交杂志原件。
   

